

附件5：
保安从业单位成绩突出表现评分指标（总分100分，加分项另计）
	类别
	评分项目
	分值计分方法

	服务质量（20分）
	　1. 建立并有效运行服务质量管控体系，服务单位满意度高（需提供服务单位评价证明材料）
	10分

	
	　2. 积极参与行业服务质量评价且成绩优良
	5分

	
	　3. 与服务单位签订合同，服务单位评价高（需提供表扬信、锦旗等）
	5分

	管理创新（15分）
	　1. 在企业管理、科技应用（如无人机巡逻、智慧安防、信息化管理等）有创新举措并取得实效
	10分

	
	　2. 业务拓展方面有新突破，拓展新型安保服务
	5分

	社会责任（25分）
	　1. 积极完成上级监管部门部署任务，组织保安员参与警保联勤、社区共治、大型活动安保、抢险救灾等工作，成效显著。
	10分

	
	　2. 2025年度内有保安员因见义勇为或突出贡献受到县级及以上表彰（每起酌情加分，最高15分）
	15分

	队伍建设（20分）
	　1. 重视员工培训，培训体系完善，有年度培训计划和记录
	5分

	
	　2. 保安员持证上岗率达80％以上
	5分

	
	　3. 2025年度在各级保安员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（市级以上竞赛获奖每人次加2分，最高10分）
	10分

	信息报送（10分）
	　按时上报工作动态信息（每次0.5分，全年最多6分）；重大案事件及时上报（4分）
	10分

	警保联动（10分）
	　主动参与警保联勤联防工作，建立应急队伍、装备齐全、预案完善，并常态化开展巡逻。
	10分

	加分项（不设上限）
	　1. 2025年度协助公安机关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、提供线索破获案件等（构成行政案件的每起加5分，构成刑事案件的每起加10分，抓获逃犯每人加10分）
	累计
加分

	
	　2. 2025年度先进事迹被国家、省、市、县级媒体报道（电视：50／30／20／10分；其他媒体：10／5／3／1分）
	累计
加分

	
	　3. 2025年度参与群防群治、处置突发事件受市、县政府表彰（市级20分，县级10分）
	累计
加分

	
	　4. 主动在服务区域内开展治安巡逻，全年无案件且服务单位反映良好（经属地派出所核实，加20分，仅限自招保安员单位）
	累计
加分

	
	　5. 受到市、县级公安机关表彰（每人次／每起：市级10分，县级5分）
	累计
加分
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同一事迹按最高分计，不重复累加。所有加分项目需提供证明材料（如公安部门证明、媒体报道复印件、表彰文件等），并经属地保安监管部门核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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